喀地环评字〔2026〕50号

关于《喀什帕其克110千伏变第二台主变扩建

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》的批复

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喀什供电公司：

你单位报来的《喀什帕其克110千伏变第二台主变扩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》及相关附件已收悉。经研究，批复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原有项目情况
帕其克110千伏变电站，位于喀什地区疏附县吾库萨克镇，占地面积为4203.6平方米，目前站内已建成1#主变户外布置，容量为1×50兆伏安，采用三相三卷有载调压变压器，110千伏单母线接线，规划4回出线，已建成2回（分别至110千伏托克扎克变、220千伏疏附变），向西南架空出线；35千伏单母线接线，出线规划6回，已建成3回，向西北架空和电缆混合出线；10千伏单母线接线，出线规划12回，已建成6回，向东北架空和电缆混合出线。帕其克110千伏变于2015年11月正式投运，2013年10月29日取得了原疏附县环境保护局出具的《关于疏附县八里桥（新城一）110千伏输变电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的批复》（疏环函字〔2013〕20号），2015年11月16日取得原疏附县环境保护局出具的《关于对喀什疏附八里桥（新城一）110千伏输变电工程环境保护竣工验收意见的批复》（疏环验字〔2015〕3号）。

（二）拟建项目情况
本项目性质为扩建，位于喀什地区疏附县吾库萨克镇帕其克110千伏变电站站内。中心地理坐标：东经75°56'42.125"，北纬39°23'07.375"。主要建设内容：1.扩建1台容量为50兆伏安的三相三卷有载调压降压型变压器。2.电气原则主接线及出线，110千伏单母线分段接线，不新增出线；35千伏单母线分段接线，新增3回出线间隔；10千伏单母线分段接线，新增6回出线间隔。站内已建1座有效容积为24.7立方米的事故贮油池，本次不扩建事故油池。项目不涉及自然保护区、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环境敏感区域。项目总投资1485万元，环保投资21万元，占总投资的1.41%。

二、环保措施

由新疆博轩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编制的《喀什帕其克110千伏变第二台主变扩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》比较规范，环保法规使用正确，环境影响评价内容较全面，主要环境影响因子选择适当，环境影响分析与评价标准基本合理准确。重点做好以下工作：
（一）施工期

合理安排施工工期，设置围栏；严格控制施工范围，尽量控制作业面，施工后对施工范围进行土地整治，恢复原有地貌。加强对施工现场和物料运输的管理，对易起尘的临时堆土及裸露地面等采取苫盖，施工面集中且有条件的地方宜采取洒水降水等有效措施。施工现场禁止将包装物、可燃垃圾等固体废弃物就地焚烧。施工人员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，定期由当地环卫部门清运；施工土石方全部回填，无弃方；建筑垃圾能回收的回收利用，不能回收利用的集中收集规范处置。

（二）运营期

1.电磁  制定安全操作规程，加强职工安全教育，加强电磁水平监测；对员工进行电磁辐射基础知识培训，在巡检带电维修过程中，尽可能减少暴露在电磁场中的时间；设立电磁防护安全警示标志，禁止无关人员靠近带电架构。变电站及线路运行产生的工频电场强度、工频磁感应强度满足《电磁环境控制限值》（GB8702-2014）中的公众曝露控制限值（工频电场强度4千伏/米，工频磁感应强度100微特斯拉）要求。

2.废水  变电站无人值守，项目运营期无生产废水；运营期检修人员生活污水排入站内已建防渗化粪池，拉运至当地污水处理厂处理。
3.噪声  选择低噪声主变，采取围墙隔声、橡胶减振垫减震、防振的降噪措施，加强运行管理，变电站厂界噪声满足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2类标准。
4.固废  运营期间产生的废弃零部件由设备厂家回收；废变压器油、废铅蓄电池先暂存在国网喀什供电公司亚工变仓库，再定期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置，不在站内贮存。危险废物的收集、贮存、运输须符合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18597-2023）、《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技术规范》（HJ2025-2012）和《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》（部令第23号）等要求。一般固废按照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18599-2020）要求处置。
5.环境风险防范制定环保管理规章制度，建立电磁辐射安全管理档案、环境风险事故应急响应机制，防止电磁环境污染事件的发生；对员工进行电磁环境基础知识培训，在巡检带电维修过程中，尽可能减少曝露在电磁场中的时间。

三、相关要求

项目严格执行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制度和《报告表》中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，认真落实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，建立内部生态环境管理体系，明确机构、人员职责和制度，加强生态环境管理，推动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落实。本项目的日常环境监督管理由喀什地区生态环境局疏附县分局负责，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不定期进行抽查。项目建设完工后，由建设单位对项目进行竣工环保验收，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运行。如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采用的工艺、防治污染、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，须报我局重新审批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喀什地区生态环境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2月12日
抄送：喀什地区生态环境局疏附县分局、喀什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、各科室，新疆博轩环境工程有限公司


